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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第六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1 月 26日(四)下午 2時 

二、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三、主席：吳副市長宗榮                  記錄：黃品樺 

四、主席致詞：（略）。 

五、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洽悉。 

六、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列管事項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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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列管事項追蹤 

管制 

編號 
列管日期 列管事由 

權責 

單位 

105 年 10月 

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解列 

與否 

1 105.10.31 

 

李肅椊委員： 

有關「臺南市 0206

地震歸仁敦源聖廟

復建工程計畫」，應

請比照 0206 震災

後危險建築物補助

作業訂有補助上限

與比例。 

 

黃雅萍委員： 

因屬私人資產，倘

全額補助而非按比

例補助，應加強說

明論述。 

 

張振芳委員： 

建議善款應使用於

公有建物修復工

程，請儘速協調土

地、建物所有權歸

屬問題。 

文化局 

請依委員意 

見本撙節開 

支原則進行 

修復工程， 

土地、建物 

所有權歸屬 

責成文化局 

儘速辦理。 

(1) 本案目前規劃設計中 ,

於 106 年 2 月 9 日將進

行期中報告書審查會。 

(2) 有部分土地產權所有權

人委託代書處理，擬捐

贈市府，刻正簽辦中。 

1. 請加速

辦理。 

2. 本案繼

續列管。 

2 105.10.31 

土壤液化受損建築

物之損壞評估作

業，所需支用經費

之結算細目。 

工務局 

請業務單位

於下次委員

會報告。 

(1)「第一期土壤液化受損建

築之損壞評估作業」核

定 480 萬元，為辦理複

查作業及配合頂升扶正

及地質改良列入補助之

損壞評估，請善款增加

支應 2,088,000 元，共計

6,888,000元。 

(2)「第二期土壤液化受損    

   建築之損壞評估作業」 

   業已發包完成，履約期 

   限至 106 年 3月 31日。 

1. 洽悉，依

契約時

間辦理。 

2. 本案解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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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5.10.31 

李肅椊委員： 

請說明永康區維冠

大樓、東區大智里

生產市場及歸仁區

幸福大樓等 3 棟建

築物重建進度。 

都市 

發展局 

請業務單位

於下次委員

會提專案報

告。 

永康區維冠大樓重建進度： 

(1)105/06/03 市府同意籌組

更新會。  

(2)105/09/14 迅行劃定更新

地區。 

(3)105/10/02都更成立大會。  

(4)105/11/16 同意更新會立

案。  

(5)105/11/26 理監事會決定

建築師、都更規劃公司。  

(6)106/01/14 與維冠洽談重

建購地方案。  

(7)106/01/25 媒合都更會與

台銀洽談重建融資事宜。  

 

東區大智里生產市場重建

進度： 

(1)105/06/02 市府 6 月 2 日

同意籌組。 

(2)105/06/16 更新地區迅行

劃定公告。 

(3)105/07/20 同意更新會立

案。 

(4)105/12/04 遴選決定建築

師、都更規劃公司。 

(5)106/01/25 媒合都更會與

台銀洽談重建融資事宜。  

 

歸仁區幸福大樓重建進度： 

(1)105/07/26 召開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第 2次)。 

(2)105/09/19 市長協助幸福

大樓重建研商--確認重建

意願。 

(3)105/11/14、28建築師參 

  與重建戶設計內容討論 

  －2 戶明確表達「無意重

建」。 

(4)106/01/06共有土地分 

  割，於臺南地院達成訴訟

和解。  

(5)106/01/13 協助辦理土地

分割登記程序。 

 

重建進度詳如附件一簡報 

檔。 

洽悉，本案解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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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局業務報告： 

(一) 依據本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修訂「臺南市政府○二○六地

震災害捐款專戶設置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第七點，將本委

員會召開期程由「每一個月開會一次」修改為「每四個月開

會一次」，並於 105 年 12 月 8 日以府社助字第 1051160879

號令發布。  

(二) 新增指定捐款與其辦理情形： 

捐款單位 捐款金額 指定用途 辦理方式 執行情形 

中華開發金控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元 

指定用以支付 0206

地震受災民眾蔡 O

祐、鄭 O云、鄭 O

妤、周 O、黃 O菁

共 5名失依兒少至

大學畢業止之教育

費用。 

由社會局撥入於

凱基銀行成立之

教育信託財產專

戶辦理教育費支

付。 

執行完畢 

梁朝凱 

陳松文 
9,000元 

指定捐助 0206受災

民眾(思樂冰妹妹) 

由社會局發放予

該民眾 
執行完畢 

    (三) 0206震災捐款專戶截至 1060120收支情形詳如附件二。 

 

主席裁示： 

1. 洽悉。 

2. 另補充教育局前所提 0206震後老舊危險校舍重建部分，經本市積

極爭取，所需經費業經教育部核定補助，將優先以中央專案補助

經費及本市一般性補助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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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一)案號：第一號（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針對因 0206 地震災害受有未達輕傷程度之骨折傷患

陳○娥、彭○榮、徐○添、童○陣、林楊○時、張○安、

洪○梅、郭○君、林○伶等 9人，核發每人慰問金新臺

幣各 17 萬元，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 153 萬元整，提

請追認。 

說明： 

1、 因「臺南市○二○六地震災害慰問金發放作業要點」

增列「骨折有移位，且骨折部份非腳趾或手部遠端指

骨」為輕傷慰問金發放對象之一，本局經篩選微輕傷

慰問金發放對象中，受有骨折傷勢之 19 名民眾，由

衛生局函請就診醫院調閱相關病歷資料，重新審酌其

骨折程度及傷勢認定。 

2、 經重新審定，楊○明等 9人傷勢改定為輕傷，已補撥

輕傷慰問金差額；王○婷屬陳舊性壓迫性骨折（備註：

無骨折發生）；陳○娥等 9 人維持微輕傷之傷勢審定

結果。 

3、 然 0206 災害相關補助之經費來源為社會大眾之善心

捐款，本府於運用上本於「同理心、多面向照顧、專

案列管、公開透明」四大原則，並將人的照顧列為第

一優先，鑒於骨折傷勢無移位，或屬腳趾骨折或手部

遠端指骨骨折，雖未達醫療臨床診斷上有住院治療之

需，仍造成民眾生活上之不便，且遭逢地震災害，生

理及心理上的雙重壓力，實有提供慰問金以助其生活

復原之必要，故就陳○娥等 9人核撥慰問金每人新臺



6 

 

幣 17萬元整。 

4、 所需經費共新臺幣 153萬元整，由 0206善款支應。 

議決：通過，並依黃雅萍委員建議酌做文字修正。 

  

 (二)案號：第二號（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106 年 1 月 24 日 17 時至 21 時，於永康區維冠金龍

大樓原址舉辦「迎向希望擁抱愛」感恩餐會活動，擬

用善款支應參與該餐會之維冠住戶賀歲紅包，每人新

臺幣 2,000元整，提請追認。 

說明： 

1、 0206地震即將屆滿 1年，市府於本年 1月 24日邀請

維冠金龍大樓住戶、本市參與救難團體、本市宗教及

社福團體、本市 0206 震災大額捐款者、三大技師公

會、善款委員會外聘委員等一同圍爐餐敘，以增進彼

此交流，給予住戶心靈上的支持，並感謝這一年來為

重建工作費心費力的機關、團體。 

2、 會中由市長代表發放賀歲紅包（每位住戶新臺幣

2,000元）予 183名住戶，擬由 0206善款支應新臺幣

36萬 6,000元整。 

議決：通過，無意見。 

 

(三)案號：第三號（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針對 0206 震災因領有重傷救助金及安遷救助金而獲

中央補助其災後 6 個月內勞保/農保/國保/健保之個

人應負擔保險費者，以善款再補助其往後遞延之 6

個月保費，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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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據「災區受災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保險費

支應及傷病給付辦法」第 2條規定，災區受災被保險

人其災後六個月期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中央政府

支應。 

2、 依據「災區受災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保險費及就醫

費用補助辦法」第 2條規定，災區受災被保險人（受

災當月與死亡者或領有法定重傷救助金之保險對象

一同投保或為其配偶、父母、未滿二十歲之子女、年

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之子女），

其災後六個月期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中央政府支

應。 

3、 針對前述二種對象，以善款補助其往後遞延之 6個月

續期保險費。 

4、 本案補助金額將依據勞保局、健保署提供 105 年 8

月至106年1月符合補助資格民眾應繳納之保費總額，

由本局運用 0206善款逕付該 2機關代繳辦理。 

議決：通過，無意見。 

 

(四)案號：第四號（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0206 地震受災戶原所有權人陸續重購、重建房屋，

入厝時考量臺灣風俗民情，如有邀請市府前往參加，

提供每戶入厝禮金新臺幣 1萬 2,000元，以表達祝賀

之意，提請追認。 

說明： 

1、 維冠大樓土地原所有權人於近期陸續重購房屋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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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厝時考量臺灣風俗民情，如有邀請市府前往參加，

擬提供入厝禮金新臺幣 1萬 2,000元，以表達祝賀之

意，並以維冠大樓原所有權人為限。 

2、 惟 0206 地震受災戶遍及本市其他區域，為求一致，

刻正研修放寬發放對象，不限維冠大樓，修正為因

0206地震建物滅失而經拆除，於重購、重建房屋時，

有邀請市府團隊參加者。倘為租屋或修復補強不予發

放。 

3、 本案推估約 162戶，預計所需善款為 194萬 4,000元

整。 

        委員意見： 

        戴謙委員：基於公平原則，倘有受災戶重購、重建房屋，無

論是否邀請市府團隊參加，建均發放入厝禮金。         

        黃雅萍委員：建議酌做文字修正。 

 

   議決：通過並酌做文字修正，執行時請依委員建議掌握民眾 

         近況，如知悉其購屋，應主動提醒其提出申請。 

 

(五)案號：第五號（提案單位：工務局） 

案由：維冠大樓、歸仁區幸福大樓、東區大智市場、紅黃單   

危險建築物及土壤液化區受損建築物提高建物補助

上限，提請討論。 

說明：維冠大樓建物補助上限由 300萬提高為 400萬元，歸

仁區幸福大樓東區大智市場建物補助及紅、黃單危險

建築物經公會評定結果採建議修復者，補助上限由

150萬提高至 200萬元；評定為建議拆除者，補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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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由 200萬提高至 300萬元，土壤液化區受損建築物

比照上開紅、黃單案件辦理。預計經費增加約 6,004

萬元。 

議決：通過，無意見。 

 

(六)案號：第六號（提案單位：工務局） 

案由：維冠大樓對面鳳姐豆花店陳情因 0206地震救災所需 

，店內生財器具遭工務局毀損及達興汽車商行向交通

局陳情增加災損補助等 2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維冠大樓倒塌致鳳姐豆花店生財器具遭工務局為開

設大型機具救災通道而移除，經市府同意比照其他災

戶給予財損 30萬元補助。 

2、 經0206震災復原重建小組第12次會議決議比照維冠

大樓建物及財損補助上限 330 萬元，同意再給予中

古車行 30 萬元財損補助。 

        委員意見： 

        吳宗榮委員：本案前於 0206震災復原重建小組第 12次會議

決議比照維冠大樓建物及財損補助上限 330 萬

元，再給予 30萬元財損補助，惟震災復原重建

小組第 13 次會議與本次會議討論提案第五案

已通過維冠大樓建物補助上限提高至 400 萬，

本案補助金額應再酌。 

        黃雅萍委員：建議補助金額修改為依市府核估金額核實補

助。 

議決：本案原則同意補助，惟補助金額請依委員建議辦理並

完成行政簽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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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號：第七號（提案單位：工務局） 

案由：歸仁區文化街 3 段 2~16 號共 7 戶，建築物現況安全

鑑定及耐震詳細評估費用補助案，提請追認。 

說明： 

1、 歸仁區文化街 3 段 2~16 號共 7 戶屬連棟之紅單危險

建築物，損壞評估結果為建議拆除。但住戶間對於後

續處理方式無法統一。 

2、 為使住戶了解後續處理及可行性評估，包含修復及拆

除重建各所需費用及優缺點等，已委由土木技師公會

針對前開事項進行鑑定，所需費用新臺幣 85萬 1,040

元擬由善款支應。 

議決：通過，無意見。 

 

(八)案號：第八號（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維冠都更會 106.1.19提出請求，請市府比照照顧賣地

戶，提供重建補助 2,996 萬 7,044 元，協助重建，提

請討論。 

說明：工務局原查估單價 37.7 萬/坪，鑒於異地購置戶離開

需求，市府以權利地價加碼補助以 1F  64.1 萬/坪，

2F以上 56.6萬/坪協議價購，提供協助；原地重建戶

土地面積 155.131坪，比照賣地戶土地溢價補助核算

共約 2,996 萬 7,044 元，考量平等對待原則，建議比

照照顧賣地戶之原則，依所核算 2,996 萬 7,044 元，

提供重建補助。 

周國宏委員、黃雅萍委員：維冠現依住戶意願以雙軌分進方

式進行「重建」與「賣地」，基於平等對待，原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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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本案，惟仍請注意兼顧雙方需求。 

議決：通過。 

 

(九)案號：第九號（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維冠大樓、大智市場、幸福大樓等 3棟建物辦理原地 

重建，補助建築設計費及相關都更規劃服務費用，提

請討論。 

說明： 

1、 維冠、大智、幸福等 3棟建物，目前進行重建作業請

求善款補助建築規劃設計及都更規劃費(事業計畫費、

權變計畫費、估價費) ，考量此項工作較為專業，建

議由善款補助此 3 棟重建建物建築規劃設計及都更

規劃相關費用，協助重建。 

2、 補助費用額度由都發局與建築師討論確定後再行提

報委員會。 

議決：通過，並依說明項 2辦理。 

 

(十)案號：第十號（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維冠大樓、大智市場、幸福大樓等 3棟建物，重建住

宅貸款額度所需支付之利息，建請同意於重建興建期，

提供重建戶實際貸款所支付之利息補貼，提請討論。 

說明： 

1、 重建大樓計有維冠、大智、幸福，所需重建費用需向

銀行辦理借貸，考量重建期間住戶尚無法搬遷入住且

需支付工程貸款利息，經 106.01.25 媒介維冠及大智

都更會理事長與台銀洽談重建融資事宜，目前建議朝

都更會以土建融方式辦理借貸，爰提案建請同意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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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期間貸款所需支付之利息補貼予維冠及大智都

更會。 

2、 幸福大樓因循一般重建程序，建請同意補助重建期間

貸款所需支付之利息補貼予重建戶。 

議決：修正通過。 

 

(十一)案號：第十一號（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維冠、大智、幸福等 3棟建物，目前地下尚有震災

時尚未拆完之既有結構體，建請由市府以善款協助

接續之前工程協助移除，提請討論。 

說明： 

1、 目前重建大樓計有維冠、大智、幸福均有因震災當時

尚未拆完之地下結構體，因屬重建大樓統一面臨課題，

為協助各社區重建順利進行，統一由市府以善款協助

拆除。 

2、 所需費用額度由工務局推估確定後再行提報委員

會。 

議決：通過，並依說明項 2辦理。 

 

(十二)案號：第十二號（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維冠都更會 106.1.19提出請求，請市府出售予維冠

更新會 90 坪土地，協助解決地下停車規劃及地上

容積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維冠都更會目前持有私有土地 155.131坪，考量現

行法令變更後致重建基地過小，地上容積及地下

室停車規劃設計較難符合住戶需求，爰提案以工

務局原查估價格每坪 37.7萬出售 90坪土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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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冠都更會作為重建基地，以協助重建。 

議決：修正通過。 

 

九、臨時動議 

   提案委員：周國洪委員 

    案由：會議資料請與會議通知單一併提供，俾利委員事先審酌。 

    主席裁示：依委員意見辦理。 

 

十、散會（下午 3時 10分） 

 

 

 


